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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財務增益績效

原 110 至 112 年尚未繳納回收費用金額高達 3.98 億餘元，案經本院立案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且

追蹤後，已追回 3.88 億餘元。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自本院調查後，啟動催繳及移送強制執行案件：（1）110 年度未納案件 143 案已全數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請行政執行。（2）111 至 112 年度已於 115 年 1 月開始辦理行政執行移送前催收

作業，預計於 115 年 7 月 31 日前全數移送至執行分署。（3）113 年度預計於 115 年 8 月開始辦

理行政執行催收事宜、116 年 12 月 31 日前全數移送至執行分署。（4）業於 115 年 3 月 4 日起

寄送 114 年度模組回收費用繳費單。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修正通過「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設置管理辦法）：（1）為優化廢太陽光

電模組回收收費機制，經濟部能源署於 115 年 1 月 2 日修正通過設置管理辦法。（2）已將模組

回收費用採一次完納如汰舊換新及變更申請人之案場須先繳清模組回收費用；另自 115 年 7 月

1 日起取得同意備案之案場併同一次完納模組回收費。（3）增訂未繳納費用之罰則。（4）總計

修正設置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20 條第 1、2、3 項，以及第 23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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